关于开放教育本科英语Ⅱ（2）课程免修免考的通知

根据中央电大《关于英语Ⅱ（2）课程免修免考的通知》（电校教〔2008〕35号）文件要求和中央电大教学管理科对开放教育本科英语Ⅱ（2）课程免修免考的有关规定，特作如下通知：

一、开放教育入学注册时年龄满40周岁（含）以上的非英语专业学生和户籍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少数民族非英语类专业学生（界定标准见教高〔2004〕5号附件），可免修免考英语Ⅱ（2）。此类学生可从“应用写作（汉语）”、“大学语文”和“自我发展与团队管理”三门课程中任意选学一门，参加中央电大考核并通过，即可以此替代英语Ⅱ（2）课程的学分。

二、用于替代英语Ⅱ（2）的选学课程不得重复计入毕业总学分。

三、本次调整自2009年春季开始实施。2004年春季（含）以后注册入学的学生可按照此方案执行。非第一款所述两类学生和2004年春季以前注册入学的学生仍按原有规定执行。

四、符合第一款所述条件学生选学“应用写作（汉语）”、“大学语文”和“自我发展与团队管理”三门课程中任意一门，课程学分、使用教材、使用网络学习资源、修课报名、考试报名、形成性考核要求、终结性考核等相关教学教务管理工作均参照开放教育专科同名必修课程执行，费用标准按照开放教育本科标准执行。此类学生通过所选学课程考核并取得合格成绩之后，需办理英语Ⅱ（2）课程的免修免考手续，未办理手续者，不能取得英语Ⅱ（2）课程的学分

五、符合第一款所述条件学生在办理英语Ⅱ（2）课程的免修免考手续时，需同时办理教育部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考试“大学英语（B）”或“大学英语（C）”课程的免考手续，未办理手续者不能毕业。

六、中央电大尚未下发具体实施细则，如有调整，另行通知。

以上办法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请与市电大教务处教务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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